
附件4：
省级财政“志愿服务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为了促进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加强对资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资金申请

第一条  项目资助资金共分为：

（一）一类资助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额度为20,000元以上；

（二）二类资助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额度为10,000至20,000元；

（三）三类资助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额度为10,000元以下。

第二条  志愿者组织根据活动需要申请相应资助金额。
第二章 资金划拨

第三条  基金会项目审核委员会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建议资助金额。审核委员会意见报团省委和基金会理事会议通过后方可划拨资助资金。

第四条  项目资助资金自受资助项目正式对外公布之日起，在10个工作日内统一由基金会一次性全额拨付。项目完成后，基金会项目审核委员会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估。

第五条  对于超出资助资金以外的预算部分，允许并鼓励入选项目争取其他资金支持。

第六条  项目资助资金统一划拨到项目推荐单位，资金的管理由项目推荐单位按照项目申办流程进行办理。特殊情况经基金会研究后另行确定资金拨付和管理办法。基金会对项目的资助资金不直接拨入个人账户。
第七条 资助资金到帐10个工作日内，接受款项的单位应将正式的合法财务票据寄至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八条  项目资助资金必须交资金接收单位财务处统一核算。

第九条  项目资助资金属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截留、挪用和私分。

第十条  资金接受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制定资助资金管理细则，严格管理、合理使用资助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方向。

第十一条  活动项目负责人须提供正式合法票据到负责资金管理的团组织或省志愿者基金会办理报销手续。 

第十二条  基金会有权利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项目监督和不定期审查，各级志愿者组织要大力配合。

第十三条  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向基金会提交资助资金使用情况明细报告备查。

第十四条  现下列情况之一，基金会有权收回资助资金：

(一)违反《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二)不按照申报计划完成项目；

(三)不按规定要求报告资助资金使用情况。

第十五条  凡因弄虚作假，违规操作，违反本规定造成资助资金流失和浪费的，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至活动结束之日废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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